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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BASEL 規範下銀行固定資產

之信用風險權數
茲因金管會依據國際清算銀行之規範，所訂定本國銀行遵循之「銀行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計算

方法說明及表格」，銀行之固定資產，在標準法下，其信用風險資本之計提，係歸類為其他資產，

適用風險權數為 100％，似屬過於嚴苛，故試論其合宜性。

　潘仁傑、張麗珍、李錦珠、李秀月（臺灣銀行會計處處長、副處長、研究員、高級襄理）

壹、回顧巴塞爾資本

協定的相關規範

巴塞爾資本協定是由國

際清算銀行巴塞爾銀行監理

委員會所制定，主要在規範金

融機構的風險，為全球銀行所

需遵循的最低共同標準。該監

理委員會所發布之協定演進

如下：

一、1988 年發布「巴塞爾資本

協定」（The Basel Capital 

Accord， 即 BASEL I），

信用風險資本計提是以整

體名目本金乘以 8％，作

為保障信用風險可能產生

的損失，缺點為信用風險

權數分類過於簡略，未能

真正反映資產實際風險

情況。合格自有資本與風

險性資產比率之計算公式

為：

合格自有資本－資本減除項目

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

1996 年修訂版將銀行所持

有之債券、股票、外匯與商品

期貨等交易部位從信用風險架

構中予以獨立出來，另以「市

場風險」規定其所應計提之適

足資本。

二、2004 年 6 月發布「新巴塞

爾資本協定」（The New 

Basel Capital Accord，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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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L II），主要內容包

括「最低資本需求」、「監

理審查」及「市場紀律」

等三個支柱，分述如下：

（一）第一支柱「最低資本需

求」，在規範信用、市

場及作業風險衡量及計

算方法。合格自有資本

與風險性資產比率之計

算公式為：

合格自有資本－資本減除項目

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

＋【市場＋作業風險】

之應計提資本＊ 12.5

修訂內容大致可區分為

三項：

1. 在標準法下，「信用風險」

資本之計提，改以外部信

用評等資料之優劣，決定

風險權數之大小。

2. 於標準法外，另允許銀行

可選擇以內部評等法，作

為信用風險資本計提的方

法。

3. 增訂「作業風險」資本的

計提。

（二）增訂第二支柱「監理審

查」原則，在規範監理

機關透過覆核程序，評

估銀行風險管理的能

力，據以決定銀行應計

提之資本。

（三）增訂第三支柱「市場紀

律」原則，在規範銀行

公開揭露定性及定量之

資訊，以避免其濫用內

部模型。

三、2008 年金融危機後，為

改善銀行體系承擔來自經

濟及金融層面衝擊之能

力，提升銀行體系之穩健

性，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

會 在 2010 年 12 月 16 日

發布巴塞爾資本協定三

（BASEL Ⅲ），協定中

主要內容為：

（一）提高銀行的資本要求，

並給予 8 年時間，讓銀

行進行調整，即最晚

至 2019 年 1 月 1 日 須

調整完畢，各項比率要

求。

1. 在法定資本以外，增訂緩

衝資本要求

銀行資本適足性仍

維持 8％以上，但須加上

2.5％的緩衝資本，使得

總資本占風險性資產的比

率提高至 10.5％；另增訂

單位：％

                年度               
項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普通股權益比率 3.5 4.0 4.5 4.5 4.5 4.5 4.5

第一類資本比率 4.5 5.5 6.0 6.0 6.0 6.0 6.0

資本適足率 8 8 8 8 8 8 8

緩衝資本    -    -    - 0.625 1.250 1.875 2.500

反景氣循環之

緩衝資本
0 ～ 2.5％交由各國政府裁量

資料來源：BASEL Ⅲ強化銀行體系穩健性之全球監理架構之附錄四。

表 1　各項資本提高時程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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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景氣循環緩衝資本 0 ～

2.5％交由各國政府裁量，

加計反景氣循環緩衝資

本後，資本比率最高可達

13％。

2. 提高銀行的普通股權益比

率

從 2013 年 起， 全 球

銀行一級核心資本適足率

應從原先的 2％，提高至

3.5％；2014 年提高至 4％；

2015 年提高至 4.5％。

3. 提高銀行第一類資本適足

率（Tier I Ratio）

從 2013 年 起， 須 由

原先的 4％，提高至 4.5％；

2014 年 提 高 至 5.5 ％；

2015 年提高至 6％。

綜上，普通股權益比率

及第一類資本適足率（Tier I 

Ratio）均須於 2015 年前符合

最低要求，並自 2016 年起逐年

增加緩衝資本；各項資本提高

時程彙整如上頁表 1。

（二）增訂兩個流動性最低標

準

1. 為增進銀行流動性風險部

位之短期復原力，增訂

　「流動性覆蓋比率（LCR）」

　應大於或等於 100％，以

確認銀行持有充分優質流

動性資金，能持續經營達

一個月，即銀行能在此期

間處分資產換取現金的能

力。

流動性覆蓋比率（LCR）

計算公式為：

優質流動資產存量

30 個曆日內淨現金流出總額

2. 為強化其較長期之復原能

力增訂「淨穩定資金比

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 NSFR）」， 為 銀

行的「可用穩定資金」除

以「所需的穩定資金數

額」，此一比率必須大於

100％。

（三）增訂槓桿比率之規定，

槓桿比率為「第一類

資本」除以「所有資

產」，此一比率必須大

於 3％，亦即所有資產

不得超過第一類資本的

33 倍，目前因各國適用

之會計準則並不一致，

所以欠缺一致的比較基

礎。

貳、銀行面臨風險種

類及資本計提規

定（下頁表 2）

參、簡論銀行自有資

本與風險性資產

之計算方法說明

查金管會所訂之「銀行

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計算

方法說明及表格」規範，除要

求銀行金融商品需核計市場風

險，並對各項業務核計作業風

險外，對凡涉及他人之銀行資

產與權利，亦均清楚規範個別

他人之信用核判與信用風險權

數核計標準，惟其對不涉及他

人的銀行固定資產，如銀行營

運所需之機器設備與不動產行

舍等資產，卻是概括的歸列於

其他資產，而憑以核計 100％

的信用風險。

然，細分銀行之固定資

產，除土地外，房屋、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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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銀行面臨風險種類及資本計提規定彙整表

風險

種類
風險定義

風險範圍

或類型
風險說明 計提規定

信用

風險

交易對手因

違約事件的

發生，造成

無法履行契

約而引發的

損失

違約風險

1. 授信客戶或交易對手的信用滑落情況 1. 信用風險主要在衡量歸類為銀行簿部

位之交易對手風險。

2. 在標準法下，「信用風險」資本之計

提，改以外部信用評等資料之優劣，

決定風險權數之大小；另允許銀行可

選擇內部評等法，作為信用風險資本

計提的方法。

3. 固定資產為所列舉 10 種債權以外之其

他資產，適用 100％風險權數。

(1) 企業發行新債務憑證，需支付較高

息票利率，才能募足資金時。

(2) 企業流通在外股票或權益證券，每

股價值長期看跌。

(3) 外部信評公司發布信用等級下降。

2.授信客戶或交易對手無法如期還本付息。

暴險風險 授信客戶或交易對手尚未償還餘額。

回收風險

1. 未取得擔保品的處分權或無第三人連

帶保證。

2. 處分擔保品所得價金不足抵償債務。

市場

風險

市場價格變

動，對資產

負債表內及

表外部位可

能造成之損

失

利率
利率變動產生再融資風險與再投資風

險，同時產生市場價值變化的風險。
1.1996 年將銀行所持有之債券、股票、

外匯與商品期貨等交易部位從信用風

險架構中予以獨立出來，另以「市場

風險」規定其所應計提之資本。

2. 固定資產非屬上列交易簿部位，爰不

計提市場風險。

權益證券或股

票 產生市場價值變化，致公司發生損失的

風險。外匯

商品

作業

風險

指起因於銀

行 內 部 作

業、人員及

系統之不當

或失誤，或

因外部事件

所造成損失

之風險

內部詐欺 內部詐欺所導致之損失。 1. 固定資產可能因水災等天然災害，或

火災、竊盜等外部事件，致資產滅失

而造成損失。

2.2004 年 6 月發布「新巴塞爾資本協定」

增訂「作業風險」計提資本的規定，

計提方法有 :
(1) 基本指標法

    以前三年中為正值之年營業毛利乘

上 15％為作業風險資本計提額。

(2) 標準法

  係將銀行之營業毛利區分為八大業務

別後，依規定之對應風險係數，計算

各業務別之作業風險資本計提額。

(3) 選擇性標準法。

(4) 進階衡量法。

外部詐欺 外部詐欺所導致之損失。

僱用慣例、工

作場所安全

因違反僱用、健康或安全規定及協議、

支付個人損害求償或差異性／歧視事件

所導致之損失。

客戶、產品、

營業行為

非故意或疏忽而對特定客戶未盡專業義

務、或因產品特性及設計所導致之損失。

人員或資產損

失

如因天然災害或恐怖事件所致資產滅失

損失，如火災、水災、竊盜或地震所造

成資產損失。

營運中斷與系

統當機
資訊系統無法營運所造成損失。

執行、運送及作

業流程之管理

與交易對手或賣方交易之處理不當或過

程管理疏失所導致之損失。

流動

性風

險　

銀行無法在

合理的時間

內，以合理

價格取得資

金以履行財

務義務，進

而造成盈餘

或資本損失

之風險。

1. 2010 年 12 月 16 日發布巴塞爾資本協定三，增訂「流動性覆蓋比率與流動性風險監控工具」，

要求「流動性覆蓋比率（LCR）」應大於或等於 100％，及「淨穩定資金比率（NSFR）」必須

大於 100％ （LCR 預計於 2015 年 1 月 1 日導入，但最低標準將設定於 60％，並逐年等額遞增，

至 2019 年 1 月 1 日達到 100％；NSFR 預計在 2018 年 1 月 1 日成為最低標準） 。
2. 固定資產為供營業使用之資產，通常不作為支應 30 個曆日內所需淨現金之來源。

資料來源 : 依據 BASEL 規範，由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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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設備等資產，皆因有經濟

耐用年限，故均依有系統之方

法，於各使用期間提列「折舊

費用」，且為有效降低天然災

害或外部事件（火災、被偷竊

或類似 911 恐怖攻擊事件）之

風險損失，亦多已投保各類產

險，再加上銀行經辦業務，操

作各類營業資產之作業風險，

亦已納入銀行風險並計提資

本，故現行要求銀行固定資產

核計 100％信用風險之規範，

似屬嚴苛。

肆、探討固定資產合

宜適用之信用風

險權數

一、目前國內固定資產計

提 100％信用風險權

數 之 標 準， 宜 降 為

0％

（一）信用風險係指交易對手

發生違約，致無法履行

契約而引發的損失，按

固定資產不同於一般資

產，為非屬債權性質之

資產，因非屬債權，亦

無對應債務人，爰無債

務人違約無法償還之信

用風險疑慮。

（二）依據「經金管會認可之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2010 年版之財務報表

範例，明確說明「信用

風險之定義為由於客

戶或交易對手未能履

行合約義務而導致本

合併公司發生財務損

失之風險。信用風險之

來源涵蓋資產負債表

內及表外項目。」並說

明信用風險暴險之產

生，表內項目主要來自

於貼現及放款與信用

卡業務、存放及拆借銀

行同業、債務商品投資

及衍生工具等。表外項

目主要為財務保證、承

兌匯票、信用狀及貸款

承諾等業務亦產生信

用風險暴險。

（三）中央銀行依國際清算銀

行對於各國國家暴險所

作金融統計，係以債權

（claim） 為風險產生

來源，包括現金、存放

同業、放款及投資等具

債權性質之資產，亦即

以具有對應債務人之債

權為統計範圍。 

（四）銀行現有固定資產除按

期提列折舊外，並多投

有保險，且自 2006 年

實施新巴塞爾資本協定

（BASEL II） 以 來，

業已依規定計提作業風

險，若再計提 100％信

用風險似嫌過於嚴苛。

表 3　對企業債權所適用之風險權數係依照其外部
信用評等等級決定

單位：％

信用評等
AAA 至

AA-
A+ 至 A-

BBB+ 至

BB-
B+ 以下 未評等

風險權數 20 50 100 150 100

資料來源：金管會訂定銀行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計算方法說明及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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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固定資產勉強歸類

依債權資產核計信用

風險，亦似應比照對

「企業債權」或「銀

行債權」，依其外部

信用評等等級決定所

適用之風險權數

如前所述，固定資產為

非屬債權性質之資產，因非屬

債權，亦無對應債務人，若勉

強歸類依債權資產核計信用風

險，依據銀行自有資本與風險

性資產之計算方法說明規定，

在信用風險採標準法計算下，

亦應參用上頁表 3、表 4 所列

之評等與風險權數對應之方

式，核計風險。

舉例說明，台積公司（信

用評等為 A+）為購置廠房向

銀行借款 1 億元，該筆債權適

用 50％權數計算風險性資產，

相對地，若此銀行（信用評等

亦為 A+）以相同資金購買營業

用行舍，依國內目前規範卻要

以 100％風險權數計算，存在

相同信評等級公司及相同資金

用途，卻適用不同風險權數之

不合理現象，故若固定資產勉

強歸類依債權資產核計信用風

險，亦似應比照對「企業債權」

或「銀行債權」，依其外部信

用評等等級決定所適用之風險

權數為宜。

伍、結論

基於固定資產並無交易

對手違約致無法償還之信用風

險疑慮，計提 100％信用風險

權數之規範，應有往下調整空

間；另就債權角度剖析，銀行

的固定資產在依規定提列折舊

費用、投保保險及已依規定計

提作業風險情況下，若再計提

100％信用風險似嫌過於嚴苛，

且會連動地壓縮銀行展業的空

間與融資企業的動能。

另外，對目前過於嚴苛之

規範，民營銀行尚可簡易的採

取以租代購方式，取得各項營

運機器設備與行舍，而規避固

定資產所需增計的信用風險，

甚或以售後租回，兼獲實現利

益的方式規避固定資產需增計

的信用風險，惟百分之百政府

持股的國營銀行，因各類固定

資產的變賣處分均需經相對冗

長的預算審核程序，且各種租

賃事務，亦需依相對複雜的採

購法程序辦理，故此嚴苛的信

用風險規範，連動地在因應作

為上，會有陷國營銀行於不利

競爭態勢的爭議。

綜上，在合理與公平的考

量基礎下，主管機關對銀行固

定資產所應適用的信用風險權

數，實有再就銀行整體風險管

理之衡平角度，為規範之研析

與寬釋。

表 4　對銀行債權所適用之風險權數係依照其接受
外部信用評等之評等結果

單位：％

信用評等
AAA
至 AA-

A+ 至 A-
BBB+
至 BBB-

BB+ 至 
B-

CCC+
以下

未評等

風險權數 20 50 50 100 150 100

資料來源：金管會訂定銀行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計算方法說明及表格。


